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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述

1.1 评估背景

爱民机械厂旧址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宝塔乡东山村西北面的山区，始建

于 1966 年 7 月，隶属省国防公办，主要生产军需产品，民用自行车变速轴以及

工业锅炉，煤矿液压推溜器等，2005 年改制后，厂部、办公楼、招待所、医院、

工人俱乐部相继弃用，厂区、车间租赁给九江国科远大机电公司，整体保存状况

良好。2015 年 8 月，德安县人民政府公布爱民机械厂旧址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名

录。

2024 年 5 月，江西省水利厅转发了《江西省德安县木环水库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函，该函同意了《江西省德安县木环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该项目选址涉及占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爱民机械厂旧址。

爱民机械厂旧址作为一处不可移动文物，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社会价值，

拟实施项目的淹没区涉及局部占压爱民机械厂旧址的所在位置。为全面评估江西

省德安县木环水库工程对爱民机械厂旧址产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特别是对文物

价值和历史景观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建议，使建设

项目对爱民机械厂旧址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确保文物价值及其

历史信息得以传承。根据委托单位德安县水利局提供的《江西省德安县木环水库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我司结合现场勘察和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对建设

项目所涉及的区域开展文物影响评估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江西省德安县木

环水库工程涉及爱民机械厂旧址文物影响评估报告》。

1.2 评估依据

1.2.1 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正本 2）

 《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2007 年）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 号）

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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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减缓措施建议

江西省德安县木环水库工程对所涉及爱民机械厂旧址的影响较大，根据现场

情况结合文物影响评估分析（第四章），建议分别在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采取相

应的减缓措施以降低工程建设对所涉及文保单位的影响，保护文物本体与景观环

境免于破坏，确保爱民机械厂旧址的文物价值及其历史信息得以永续传承。

5.1 设计期间减缓措施建议

优化设计方案，选址尽可能避开文物本体，如无法避让文物本体且无法实施

原址保护，则应履行特定的程序对文物进行异地保护。

5.2 施工期间减缓措施建议

（1）避免重型施工机械或车辆作业对文物本体产生振动影响，采用人工与

小型机械配合；做好施工围挡和施工期的应对管理措施，制定安全预案、落实责

任制并严格按照预案执行，防范项目因粉尘、噪声、化学材料、废弃物等对环境

的影响。

（2）在施工前期，应对周围环境进行拍照，留存原始资料，在项目施工完

成后，按照留存的影像资料对周围环境进行最大限度的原样恢复，使项目的建设

对周边景观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3）施工前施工单位须制定施工过程中文物保护应急预案，针对突发问题，

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报当地文物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批合格

后实施。 科学管理、做好宣传工作和文明施工，在爱民机械厂旧址边界处设置

警示标志标语，以提高施工人员的文物保护意识。

（4）由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职巡视人员，对施工现场取土、弃土、

建筑废料堆弃、污水排放等进行巡视检查，有不符合程序的事件发生时及时通知

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停工整改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5）明确施工组织方案，严格控制工程范围和施工强度，按照报批设计方

案实施。

5.3 运营期间减缓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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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在运营期间应做好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工作，避免社会舆论对拟实施

项目产生误解，并及时关注和处理舆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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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估结论与建议

6.1 评估结论

通过必要性、符合性、文物本体、文物环境、功能与阐释等多方面的深入分

析研究，本评估报告认为：

江西省德安县木环水库工程淹没区涉及爱民机械厂旧址文物本体，工程实施

后的淹没区将占压文物本体，而项目选址又不能避开文物本体且无法对文物本体

实施原址保护，项目的实施将直接危害文物本体和文物环境，对文物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将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工程项目实施的必要性突出，且选址具备唯一性。

综合分析认为，拟建项目属于当地的民生工程，关系到地方社会发展，工程

选址存在唯一性，无法避开文物且无法实施原址保护，根据相关规定，需要德安

县文物主管部门依法做好相应必要性、可行性论证评估，向社会公示通过后，报

请德安县人民政府核定，并报省、市文物主管部门备案后，爱民机械厂旧址才能

实施迁移异地保护，迁移异地保护的为招待所、医院、办公楼和工人俱乐部等共

4栋文物单体建筑。

6.2 建 议

（1）建议当地文物行政部门与建设单位建立和健全文物保护工作机制，不

定期对现场进行检查，以便发现情况及时处理，尽最大努力避免文物遭到不必要

的人为破坏。

（2）建议结合前期勘察工作，对爱民机械厂旧址做好测绘及影像资料整理

工作，详细保留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信息，为日后相关研究工作提供相关资料。

（3）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严格履行相应报批程序后，方可实施迁移

异地保护。

（4）建议相关单位实施迁移异地保护的同时注意迁建的旧址要从信息传递

上区分开来，注意两者之间的历史信息关系不能造成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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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名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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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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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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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江西省水利厅关于报送德安县木环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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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关于德安县木环水库新建工程文物资源调查结果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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